
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東方設計大學微學分課程【學校作業流程圖】 

課程申請(系所、教師) 

1. 當學期開放申請(以工作坊、演講或講座為主)

2. 同系所 2 年內不得重複申請相同課程單元內容

課程審查(系所、教師) 

通過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之計畫申請書提交至教網中心  

※流程：申請人>系主任>院長>教網中心>教務長 

開課公告(教網中心) 

將審查通過課程公告於學校網頁 

修課期間(教師) 

活動開始前： 

1. 活動簽到簽退單（現場簽到）

2. 發放學習紀錄表及滿意度調查表

活動結束後： 

1. 收回學習紀錄表及滿意度調查表

2. 活動簽到簽退單（現場簽退）

3. 於學生之學分認證表認證該次時數

※教師須出席每次的學習活動，並於活動中拍照、紀錄 

學分認證(系科、學院) 

1. 每學期末檢視學生之學分認證表

2. 累計時數達 20 小時給予 1 學分及「通過」註記，未

通過則以「不通過」註記

學校 

計畫結束(教師) 

課程結束後，提交成果報告書至教網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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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學期 下學期 一學年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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